
[bookmark: top]【更新】2025/7/24【編輯著作權者】黃婉玲
（建議使用工具列--〉檢視--〉文件引導模式/功能窗格）
	法規名稱
	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
	【修正日期】民國114年7月4日
【公布日期】民國114年7月23日


‧S-link總索引〉〉線上網頁版〉〉
【法規沿革】
1‧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25251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6條；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　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二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1012260098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施行
2‧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400072871號令修正公布第4、16條條文；並自公布日施行

【法規內容】
[bookmark: a1]第1條（設立目的）
﹝1﹞行政院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，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，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，特設公平交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第2條（權限職掌）
﹝1﹞本會掌理事項如下：
　　一、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。
　　二、公平交易法之審議。
　　三、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。
　　四、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。
　　五、多層次傳銷政策、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。
　　六、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。
　　七、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事項。
第3條（得請各機關協助辦理事項）
﹝1﹞本會就主管事務，得請省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協助辦理之。
[bookmark: a4]第4條（委員會人數、任期、任命方式）∵
﹝1﹞本會置委員七人，均為專任，任期四年，任滿得連任一次，已連任者不得再任。本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，行政院院長為任命時，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，一人為副主任委員。
﹝2﹞本會主任委員，特任，對外代表本會；副主任委員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；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。
﹝3﹞本法施行時，如現任委員任期尚未屆滿，由現任委員擔任至其任期屆滿為止，不受前項任期及任命方式之限制。
﹝4﹞行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三個月前，依第一項程序提名新任委員；委員出缺時，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如因立法院不同意或出缺，致委員人數未達足額時，行政院院長應於三個月內補足提名。
﹝5﹞本法施行後初次提名之委員，除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外，其中三位委員任期二年，不受第一項任期之限制。
﹝6﹞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。
--114年7月23日修正前條文--比對程式
﹝1﹞本會置委員七人，均為專任，任期四年，任滿得連任，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，行政院院長為任命時，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，一人為副主任委員。
﹝2﹞本會主任委員，特任，對外代表本會；副主任委員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；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。
﹝3﹞本法施行時，如現任委員任期尚未屆滿，由現任委員擔任至其任期屆滿為止，不受前項任期及任命方式之限制。
﹝4﹞行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三個月前，依第一項程序提名新任委員；委員出缺時，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
﹝5﹞本會委員任期屆滿未能依前項規定提任時，原任委員之任期得延至新任委員就職前一日止，不受第一項任期之限制。
﹝6﹞本法施行後初次提名之委員，除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外，其中三位委員任期二年，不受第一項任期之限制。
﹝7﹞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。∴
第5條（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之職權代理）
﹝1﹞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；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，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。
第6條（委員之任用資格及得支行政院核定之調查研究費）
﹝1﹞本會委員之任用，應具有法律、經濟、財稅、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。
﹝2﹞本會委員得支行政院核定之調查研究費。
第7條（委員免職事由）
﹝1﹞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：
　　一、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。
　　二、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
　　三、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。
[bookmark: a8]第8條（委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）
﹝1﹞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，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，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。
第9條（委員會議之職權）
﹝1﹞本會委員會議職權如下：
　　一、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政策之審議。
　　二、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之審議。
　　三、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政計畫之審核。
　　四、執行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公告案、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核。
　　五、委員提案之審議。
　　六、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。
第10條（委員會議合議之程序）
﹝1﹞本會每週舉行委員會議一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﹝2﹞前項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，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。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，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。
﹝3﹞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，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第11條（委員會議之決議方法）
﹝1﹞委員會議認有必要時，除得邀請學者、專家及與議決事項有關之其他行政機關或事業派員列席，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外，並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，通知當事人或與審議事件有關人員到場說明。
﹝2﹞前項列席人員及到場說明人員，於會議表決前，應行退席。
[bookmark: a12]第12條（委員會議紀錄之公開）
﹝1﹞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。但委員會議紀錄除應秘密之事項外，應予公開。
﹝2﹞委員會議中所有出席、列席及紀錄人員，對會議可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，不得洩漏。
﹝3﹞前項會議可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，其保密之範圍、解密之條件與期間、對外公開或提供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本會定之。
第13條（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）
﹝1﹞本會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。
第14條（編制表）
﹝1﹞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
第15條（派用人員權益）
﹝1﹞原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以臨時機關性質依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審定，准予登記有案之現職人員，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，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。
[bookmark: a16]第16條（施行日）∵
﹝1﹞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
﹝2﹞本法修正條文，自公布日施行。
--114年7月23日修正前條文--比對程式
﹝1﹞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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